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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认为，行政处罚规定不明确或者涵

盖范围过大，可能会妨碍市场主体的

正常商标注册需求，应只对那些可能

损害公共利益、对公共秩序等产生不

良影响的商标注册申请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

北京市恒都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钟

文律师表示，草案第十五条中“有其他

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标志

的规定亟待细化，应立足商标通俗含

义，结合商品服务类型，兼顾特定历史

背景下的文化内涵，平衡法律规制与

品牌创新。

看点三

商标授权确权程序规则将优化

针对实践中商标注册审查周期

长、程序空转等痛点问题，草案优化商

标授权确权程序，在第三十五条将现

有商标法规定的商标异议期从三个月

缩短至两个月；在第四十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

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决定、不予注册

复审决定或无效宣告裁定时，“应以被

诉决定、裁定作出时的事实状态为

准”；在第四十八条增加，“商标注册人

申请注销其注册商标的，自注销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

对他人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与该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

不予核准”等。

这些规则调整成为业界关注的

焦点。

“异议期缩短是基于商标注册实

践的重要优化。”范乐媛表示，当前，许

多商标异议案件在三个月的异议期内

不能完成证据提交而陷入拖延，缩短

异议期可有效压缩“恶意异议”的操作

空间，让合法申请人更快获得权利保

护。尤其对快消品牌、高新技术企业

等急需商标权利支撑的主体而言，可

以减少因异议程序冗长导致的市场机

会丧失。

钟文则表示，程序优化不能以牺牲

权利保护为代价，应为权利人预留充足

维权时间。中小企业缺乏完善的监测

体系，难以及时捕捉公告信息，且在维

权中多处于弱势。“异议期缩短不利于

保障权利人权益，建议恢复至三个月。”

针对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管理

部门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不予注册

复审或无效宣告案件时，“应以被诉

决定、裁定作出时的事实状态为准”

的规定，范乐媛认为，这减少了因事

实状态变化导致的程序反复，降低行

政和司法资源消耗，但实践中可能引

发诸多问题，建议明确在诉讼阶段发

生引证商标（指驳回商标注册申请时

所援引的、他人已注册或在先申请的

商标）撤销、无效等重大变化时，法院

可采纳新的事实作出裁判。

范乐媛举例称，如果某企业申请

的商标在商标管理部门审查期间因引

证商标存在被驳回，但在诉讼期间该

引证商标被依法撤销，若按照草案的

规定，法院仍需依据原事实状态驳回

原告诉请。这将导致司法裁判与实际

权利状态脱节，迫使企业重新提交注

册申请，既增加企业时间成本和经济

成本，也违背实质正义原则，还导致行

政资源浪费。

对于商标专用权主动注销后再核

准的一年期限限制，钟文建议审慎完

善。“隔离期初衷是保护消费者、防范

混淆，但一律适用可能导致商标资源

闲置。”他表示，主动注销是私权处分，

对无混淆风险的商标不应过度设置注

册障碍，要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资

源高效利用之间的关系。

看点四

驰名商标保护与代理行业监

管将强化

草案在驰名商标保护与商标代理

行业监管两大领域的制度强化，同样

备受关注。草案扩大驰名商标保护范

围，明确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可

获“跨类保护”，全面禁止在不相同、不

相类似的商品上抢注驰名商标。

“这意味着商标保护理念从‘注册

本位’回归‘使用本位’。”钟文表示，商

标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商誉，不应以注

册为唯一前提，诚信经营、持续使用形

成的知名品牌，均应获得平等保护。

同时，“火神山”“全红婵”等热点

标识抢注均来自“幕后黑手”商标代理

机构推波助澜，这些乱象有望终止

……草案强化代理行业监管，明确从

业人员不得私接委托、不得跨机构执

业，将商标代理机构违法行为罚款幅

度从“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提升

至“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加强商标代理行业监管，是遏制

恶意商标申请、规范商标注册秩序的

关键环节，对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优化

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范乐媛表

示，这将倒逼商标代理机构建立对委

托人的主体资格、申请意图、商标来源

等审查的合规制度。

杜颖则建议，增加商标代表人、代

理人抢注商标情形下的商标强制移转

规则，这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商标抢

注问题。

事实上，这方面也有较成熟的国

际经验可以借鉴。例如，《保护工业产

权巴黎公约》，允许成员国自主选择是

否引入针对代理人或代表人的商标强

制移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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